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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特别提示： 

1、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2022-027），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6 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若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出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 12 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规定的情形之一，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2、因公司股票于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

第 10.3.4 条规定，上市公司因出现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

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

一个月内，发布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3 年 1 月 13 日发布的《关于加强退市风险公司 2022 年

年度报告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为提升风险揭示效果，退市风险公司应当在首

次风险提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如下：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最

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公司因 2021 年度财务报表被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

华事务所”）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 条第

一款第三项的情形，公司股票自 2022 年 5 月 6 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27）。大华事务所出具的《深圳

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大华核字

[2022]008317 号）的“形成无法表示意见的基础”涉及商誉减值、销售返利的确认、存

货管理、客户通过第三方回款、内控失效。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0.3.10 条 “上市公司因第 10.3.1 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

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首个会计年度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本

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 1 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

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五）虽满足第 10.3.6 条规定的条件，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

险警示； 

（六）因不满足第 10.3.6 条规定的条件，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审核同意。” 

若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出现前述六项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

报告。 
√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二、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公司已于 2023 年 1 月 3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关于公司

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3-012），提示公司股票可能

被终止上市相关风险。 

三、风险事项及其他说明 

1、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公

司控股子公司康铭盛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17），因公司控股子公司长方集团康铭盛（深圳）科技有限公司（简称“康铭

盛”）涉嫌拒绝、阻碍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履行监督检查职权，中国

证监会决定对康铭盛立案。公司会密切关注相关事项进展情况并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公司自查发现 2021 年财务报表中的存货、应收账款等存在会计差错更正事项，

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进行了更正，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关

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7）。公司会计差错更正暂

不涉及 2017-2020 年度，公司将继续核查，如后续掌握更多关键财务资料，亦可能对

其他会计年度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长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2 月 13 日 


